
澎湖縣預鑄式建築物生活污水處理設施設置管制卡 

 

起造人 王○○ 

監造人 ○○○建築師事務所 

承造人 ○○營造有限公司 

建築執照字號 （○○○）澎府建許外字第○○○號 

建築物地點（地號） ○○鄉○○段○○地號 

預定設置時間  

申請人簽章  

 

查核日期  

使用人數及污水量  

廠牌與型號  

製造序號  

審定登記字號  

安裝型態  

放流口位置  

相關機電設施  

出廠完工證明及保固書  

使用說明 

一、申請開工時填製查核申請表一式三份送審。(一份存底、一份送環保局

公害防治科、一份原申請人留存) 

二、起造人（承造人）設置預鑄式建築物生活污水處理設施時應通知環保局

人員會同查核。 

三、環保局依查核結果另製查核表二份，核章後一份交申請人於申請使用執

照時使用，一份環保局存查。 

 


